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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114年7月期間薇帕颱風為花蓮帶來豪雨，造成花蓮縣馬太鞍

溪上游發生大規模崩塌，形成此次釀災的堰塞湖，此堰塞湖壩高

達200公尺，蓄水量約8,600萬立方公尺，其規模相當於一座南化

水庫。而在9月23日，因為樺加沙颱風帶來豪雨影響臺灣東部及

南部，此堰塞湖於當日下午2時30分發生溢流事件，洪峰瞬間傾

瀉而下，造成當地大規模淹水與嚴重災情。 

市長盧秀燕於災情發生後，立即與花蓮縣徐榛蔚縣長通話，

了解當地實況，並指示本府消防局、建設局、環保局及衛生局等

單位進行整備，隨時待命支援。經研判花蓮當地對人力及專業器

材需求殷切，本府旋即調派搜救隊伍前往花蓮協助，並建立跨局

處協作機制，確保人力、裝備與後勤支援能即時投入，展現臺中

市對跨縣市救援的即刻行動與支援能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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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消防局報告 

一、整備待命 

(一)9月23日16時，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傳真通報，有關花蓮

縣所轄馬太鞍溪堰塞湖於下午2時30分發生溢流事件，花蓮

縣請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動力艇、非動力艇、挖掘工

具、繩索等機具，經本局主動詢問中央是否需本局派遣人

車前往支援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先行就近調派東部縣

市先行前往，暫時無須本市支援，請本局機動待命，如有

需求再請本市調度支援。 

(二)9月23日17時，市長先行與花蓮縣徐榛蔚縣長通電話，盤點

本市各局處可協助救災量能，除消防局整備救災人力及器

材，建設局、水利局、環保局均有先前支援其他縣市救災、

復原的經驗，而衛生局亦可調派相關醫護人員，請相關局

處進行相關整備工作，當花蓮一有需要即可啟程前往。 

二、救援進度 

(一)消防局特搜大隊於9月23日18時37分開始整備救災人員及裝

備器材共9車35人及2隻搜救犬，並備妥水域救援與繩索救

援等專業裝備，待命隨時馳援花蓮災區，守護受困民眾生

命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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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 消防局特搜大隊完成人員、裝備及器材整備，待命前往花

蓮救災。 

 

圖2 消防局特搜大隊搜救犬隊完成人員、器材及犬隻整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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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9月24日13時50分，消防局派遣目前正在內政部消防署竹山

訓練中心進行相關訓練之特搜大隊所屬人員，出勤前往花

蓮支援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救災勤務，共計出動各式消防

車輛13輛、消防人員35人及醫療指導醫師1人共36人、搜救

犬2犬、無人機3架，由特搜大隊副大隊長林吳亮廷擔任指

揮官。 

 

圖3 消防局特搜大隊於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集結人員、車輛及

器材準備前往。 

(三)9月24日22時49分，抵達花蓮縣消防局設於光復糖廠之前進

指揮所，隨即與花蓮縣消防局當地指揮官進行簡報並接受

任務指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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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截至9月26日11時止，共接獲22件任務指派，搜索進度彙整

如下： 

1.任務範圍：佛祖街以東之大平村及北富村、中正路二段

17巷後跨馬佛溪一帶、富強街至193縣道(東富路)、阿樂

樂代餐廳(富田一街56號)、阿多莫部落聯絡道路至利哈

岸溪一帶，東富路至農會地等區域。 

 

圖4 消防局特搜大隊搜索救援任務配置圖。 

2.任務進度：截至9月26日11時，獲派任務22件（已完成18

件、執行中4件）。 

3.執行成果：共計救出及撤離8人(含1名罹難者)、不願撤

離6人(提供物資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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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 消防局特搜大隊搜救人員步行前往災區救災。 

 

 

圖6 消防局特搜大隊搜救人員協調當地救災機具破壞民宅大門入

室搶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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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7 搜救人員於沿途草叢中發現一具大體，立即協同屏東縣特搜

隊人員共同順利完成大體脫困作業。 

 

 

圖8 消防局關懷受困民宅內長者，協助了解其相關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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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民政局報告 

一、民政局彙整捐款資訊，提供臺中市各宗教團體參酌。 

二、自24日至28日為期5日調派消防局消防替代役男20名，由本局

專責輔導員及港區編管中心秘書帶隊前往光復鄉中正路協助

受災戶清理泥濘，該區域受災嚴重，役男們與慈濟師兄姐協

助民眾家園儘快復原。此舉不僅展現軍民一家的互助精神，

也為花蓮鄉親帶來了實質的幫助與溫暖。 

 

圖9 民政局調派目前服役於消防局之替代役男共20名，協助前往

災區清理受災戶家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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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0 調派消防替代役男協助清理受災戶家園。 

 

 

圖11 消防替代役男進入民宅屋內協助搬運家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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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報告 

一、緣由 

花蓮縣光復鄉為全國55個原住民族地區之一，為平地原

住民鄉，鄉境內有10個原住民族部落，以阿美族為主，本市

有部分原住民早期隨長輩移居，或因工作、教育及生活發展

之故，而遷居本市。原鄉部落為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源、族

群之根，即使久居本市的原住民，如逢部落重要慶典或重要

公共事務，仍會千里返鄉，積極參與。 

9月23日由於馬太鞍溪上游堰塞湖溢流，洪水、土石及

泥流沖刷重創光復鄉，災情慘重，本市馬太鞍族人接獲家鄉

親友聯繫，以及新聞媒體之報導，除已有族人放下工作連夜

返鄉外，有部分光復鄉親因從事勞力性或非典型工作，一旦

放下工作，則將造成收入中斷，故在經濟收入與家鄉馳援間

不知所措。是以本府於9月25日率全國之先啟動「原民返鄉

協力部落重建補助計畫」，透過生活津貼及交通補助，協助

原住民安心返鄉，投入家鄉清理與重建。此舉不僅是緊急支

援，更是城市與原鄉攜手共度難關的作為。 

二、原住民返鄉協力部落重建補助計畫說明 

(一)補助對象及標準 

補助以設籍本市、年滿18歲之原住民為主，如有三親等

內之親屬居住於光復鄉，即可提出申請。補助項目包含每日

生活津貼及往返家鄉交通費補助等二項。在生活津貼部分，

以每日新臺幣(以下同)1,000元為計算基準，最長補助10日，

最高1萬元，以彌補返鄉期間收入中斷的困境。在交通補助

則採實支實付方式辦理，考量臺中與花蓮間的交通成本，避

免車資成為返鄉阻礙。在生活津貼與交通費並行，形成完整

支持網絡，既保障返鄉動能，也穩定部落重建人力來源。 

(二)申請期限與受理方式 

考量光復鄉目前災後救援工作仍在進行中，而後續家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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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及重建工作非短期得以完成，第一階段申請至114年10

月31日止，後續將視執行情形做延長規劃評估。考量即時性

及便利性，申請案件受理及補助由本府原民會設單一窗口辦

理諮詢及收件服務，申請方式及應備書件也以簡政便民為原

則，期確保申請順暢並加速核發補助。 

本府率全國之先推動「原民返鄉協力部落重建補助計

畫」，不僅支持本市原住民返鄉關懷親友，以行動協助部落

重建，也展現來自城市的溫暖扶持，與受災地區居民，攜手

走過風雨，重建希望家園。 

 

圖12 馬太鞍部落災害現況(本市原住民提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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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3 住屋損害情形(本市原住民提供) 

 

 
圖14 物資募集情形(本市社福團體提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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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都市發展局報告 

  都市發展局依據《災害防救法》相關法令協調彙整本市各相

關公會可協助房屋結構安全鑑定之專業技師，進行跨縣市橫向支

援。 

一、依法令支援之依據 

  對花蓮縣此次颱風災害之支援行動，係基於我國現行災

害防救體系之規範與精神，具備充分法源依據： 

(一)中央法規層級： 

1.災害防救法：為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之基本法。依該法

第 27條規定，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危險建築物之緊

急評估，該法為技師支援任務的法源基礎。 

2.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：此要點規範了中央災害

應變中心的任務，包括協調中央與地方的災害應變措

施，以及地方政府資源的跨轄區支援事項。當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，可請求中央協調支

援協助，本次跨縣市支援即在此框架下進行。 

(二)地方計畫層級： 

「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」中已明訂「相互支援

協議訂定」之章節，確立了本市與其他縣市進行災害防

救相互支援的機制與原則。此計畫亦明確規範，都市發

展局職掌包含辦理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」。 

(三)執行緊急評估辦法與制度： 

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」明確訂定緊急

評估的作業程序、組訓演練與所需書表等規範，是本次

支援技師執行評估任務的具體依循準則。 

二、專業技師動員整備 

  聯繫本市專業技術人員公會，籌組房屋結構安全鑑定支

援團隊，情形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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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聯繫對象：已聯繫臺中市結構技師公會、臺中市建築師

公會、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等三大公會組織。 

(二)初步整備能量：各公會初步回報，約可支援 5至 10名專

業技師，視需要再增加支援專業技師。 

(三)目前進度：經 9月 25日上午 11時 47分聯繫花蓮縣政府

建設處表示，後續若有建物鑑定工作需要支援，會儘速

通知都發局；由於花蓮縣政府尚未確認請求支援的確切

時間，各公會暫無法確認最終支援名單。都發局將持續

與各公會保持密切聯繫，待支援時間確定後，立即派員

前往支援。 

二、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

  本次派遣的專業技師，主要任務是協助花蓮縣政府進行

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」作業。此項工作是為了在災

後快速評估建築物損壞狀況，以避免二次倒塌造成人命傷

亡。評估結果將以張貼「危險標誌」的方式呈現： 

(一)紅色危險標誌(紅單)：代表建築物主結構（如梁、柱、

承重牆）已受損，有結構安全顧慮或地基不穩，應暫時

停止使用，人員須撤離。 

(二)黃色危險標誌(黃單)：代表建築物主結構無安全顧慮，

但內部非主結構的物件（如天花板、外牆磁磚）有掉落

危險，或因鄰近建築物傾斜可能受波及等情況，應暫時

停止使用。 

  此項緊急評估是災後的立即性鑑定，主要目的是快速識

別建築物之構造安全，保障民眾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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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建設局報告 

一、救援分析 

經分析目前災害狀況，依新聞災害照片所示，本次堰塞湖

所溢流水夾帶淤泥沖刷，進入市區後損壞民宅設施，因此救災

以清理道路泥濘、樹枝及雜物為主，建議以鏟裝車(小山貓)、

挖土機、貨卡車做淤泥清理，另外需要水車及清溝車於路面淤

泥清理後，做道路及側溝清潔。 

 

圖15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，導致光復鄉發生重大災情。圖：

花蓮縣政府/提供。 

二、救災量能整備 

目前建設局救災待命工班人員65人，機具64輛(台)，另

114年救災廠商共47份合約，救災排班待命人員288人，可出勤

調動機具95輛(台)，以上總計353人，機具159輛(台)。另為因

應其他縣市救災需求，契約內已加入跨縣市救災機制，已做好

救災設備、機具、人力之支援準備，另建設局亦於9月24日主動

致電花蓮縣政府，表達市府及盧市長關切並關心目前搶災能量

與資源，後續將視實際需求調派廠商人員及機具前往。 

  



 

18 
 

柒、 水利局報告 

針對花蓮馬太鞍堰塞湖溢流災情，水利局尚未接獲花蓮縣政

府之支援請求。本局後續若接獲花蓮縣政府請求支援，將立即協

調廠商調度人力與機具，協助進行環境清理等相關作業，以加速

災區生活秩序恢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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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 環境保護局報告 

一、針對樺加沙颱風造成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事件，環保局

於9月25日接獲花蓮縣需求，已整備掃街車2台及人力6名，由

本局大肚區清潔隊何隊長國仲擔任指揮官，並於9月26日前往

支援。 

二、另整備抓斗車3輛、鏟裝機1輛、資收車1輛及12名人力，待命

支援災後清理工作，後續將依花蓮需求出勤支援。 

 

 
圖16 環保局整備抓斗車、掃街車、鏟裝車等車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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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 衛生局報告 

一、9月24日10時41分，致電關心花蓮縣衛生局，並回應目前暫無

醫護人力協助需求。本市計有21家（22院區）急救責任醫院、

241名醫師、654名護理人員、420床急診觀察床及242輛救護車，

業請醫護人員整備待命，後續將依花蓮縣政府需求提報調度支

援。 

二、9月25日16時31分，再次致電花蓮縣衛生局，其回應目前逐漸

進入復原期，緊急醫療需求漸緩，一般醫療需求增加，花蓮縣

四家醫院已進駐光復鄉開設門診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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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社會局報告 

一、經洽衛生福利部表示，目前花蓮縣政府已陸續收到各界捐贈物

資，暫無民生物資短缺需求。 

二、社會局業於官網及本市公益慈善平台公告「0923花蓮馬太鞍溪

堰塞湖災害募款資訊」，以利各界善心捐款協助災區復原。 

三、運用本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捐款200萬元予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

賑災捐款專戶，由花蓮縣政府統籌運用款項於本次災害事件。 

 
圖17  「0923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募款專案」捐款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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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 結語 

本次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於樺加沙颱風豪雨後發生溢流事

件，造成嚴重災情，市府第一時間啟動跨局處整備機制，並在中

央指示下隨即調派消防局特搜大隊人員、車輛及搜救犬前往支援，

積極投入搜救及協尋任務，成功救出民眾、尋獲大體，並對災民

關懷慰問，展現本市專業救援量能。同時，市長亦即刻指揮相關

局處整備人力物資，確保隨時能依需求投入災區。 

此外，民政局統籌宗教團體與役男協助賑災與家園清理，原

民會推出「原住民返鄉協力部落重建補助計畫」，社會局亦撥款

200萬元及公告捐款資訊，共同強化災後復原能量。臺中市以實

際行動展現對災區的支持與關懷，凝聚公私協力與族群連結，落

實「同島一命」精神，與花蓮鄉親攜手共渡難關，期盼協助災區

早日重建家園，恢復正常生活。 


